三江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10〕53号




关于做好2010年省、校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各教学单位 

现将省教育厅《关于申报2010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苏教高〔2010〕16号）文件转发给你们，请根据上述通知的具体要求，认真做好动员和组织申报工作。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

1.申报时间及方式
2010年5月20日（周四）前，各单位动员和组织申报，经初审后统一将申请表的电子稿发送至交教务处指定邮箱，并提交有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的申请表打印稿1份。

2. 申报基本条件

申请人须品学兼优，具备基本的科研素质与能力；指导教师具有副高以上职称，鼓励行业、企业专家担任指导教师。具体要求请参照附件2。

3．项目立项程序
(1) 教务处对各单位申报推荐的项目进行汇总、审查;
(2) 教务处组织专家对申报立项的项目进行评审，并确定立项项目;
(3) 教务处在立项项目中遴选出24项申报2010年省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二、已立项目的管理汇总
根据苏教高〔2010〕16号省教育厅文件要求，请有07年、08年、09年省、校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单位认真填写《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组织管理情况汇报表》。

三、材料送交办法及联系人

1．“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请表和组织管理情况汇报表电子稿请发送至教务处实践教学科王长鹏OA邮箱；

联系人：王长鹏；联系电话：4921、8841。
2．申请表打印稿请送交实践教学科（行政楼A312室）。
四、相关材料下载

上述教育厅通知及附件等材料均已挂在OA系统“通知公告”栏、教务处网站“实践教学”栏，请上网下载查阅；也可从“江苏教育网”(www.ec.js.edu.cn)“行政公文”栏下载。
附件1：《省教育厅关于申报2010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苏教高〔2010〕16号）
附件2：《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苏教高〔2007〕5号）

附件3：《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请表》
附件4：《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组织管理情况汇报表》
教 务 处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日
主题词：实践创新立项  申报  通知
教务处                             2010年5月10日印发
PAGE  
3

